佛光大學專案助理人員離職申請表

填表日：   年    月    日

	單位
	
	姓    名
	

	計畫名稱
	

	離職原因
	

	離職生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位主管
	

	計畫主持人
	
	一級主管
	

	人事室
	
	校    長
	


備註：
1、 本表格僅為申請離職之專案助理適用，涉及人事遞補事宜，請另案辦理。
2、 離職申請請於離職前一個月提出。
3、 本表核准後請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填寫「工作交接清冊」之後上傳E化系統「調職/離校管理作業」。相關重要檔案需上傳本校知識管理（KM）系統，未完成交接手續者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案情重大者得移送法辦。
4、 行政人員之移交，由原承辦人之直屬主管或上級主管指派新承辦人或該職位出缺所遞補之新進人員為接收人，新任人員未到任前，由其直屬主管指定之職務代理人為接收人。主管人員交接時，應由上一級主管監交。行政人員交接時，由單位主管監交。
112.12.05修訂

